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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111 年上半年(111年 1 月 1 日至 6月 30日)結
算收支報告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委員立夫： 

1. 後端的執行計畫以公務機關而言，預算執行率偏低。

但以事業單位而言，執行率是否能接受？假如不能接

受，執行單位應該要提出改善對策、訂出逐年提升執

行率的目標及對策。而不是沒有訂出目標並把不確定

因素排除，所以此部分的回覆還是要積極一點，從高

階管理人員的角度，假如你不滿意此執行率，那你的

標準是什麼？我們再以目標與其他計畫來比，因應目

標提出具體對策，才能一步步改善。 

2. 針對受政治性因素影響之議題，我們應該要提出對策

，如：修法、高層官員協調等，而不是檢討結果為受

政治性因素影響而已，就結束了。 

 

(二) 陳副局長文泉： 

除役屏蔽容器(T-Box)的設計須配合核一廠三號低放

貯存庫之開發，台電公司所提2024年完成設計之期程，

並不真確，請台電公司再行檢討。 

 

(三)林委員子倫： 

乾貯計畫有延宕並嚴重地影響整體執行率。此部分是

否有受影響範圍的估計或是以附註呈現計畫無法執行

的因素、影響費用、執行範圍等以如實呈現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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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謝謝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兩位林委員提到有關不確

定性因素造成執行率偏低，我們在過去每一年決算會

呈現。譬如地方政府反對乾貯的執行和低放選址公投

等。這部分我們會單獨呈現受外界不確定因素影響所

編列的費用及排除後的執行率。 

(二) 財報上很多付款有因疫情導致之遲延，不過總體上，因

為只是短期1、2個月的遞延，對於全年的支出不會有影

響。我們再做類比、詳細的分析，按照剛剛主席的裁示

，再送給各位委員來看。 

 

召集人 

(一) 本案同意追認，感謝委員同意先以書面審議以符程序，

相關意見請併入本年決算收支報告。 

(二) 計畫執行中，可掌控之部分，應更積極的落實，以提升

執行率。 

(三) 本案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就契約執行情形預估今年

可達成之預算執行率，一個月內將結果送委員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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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2：後端計畫整體時程及工作進度說明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 林委員立夫： 

1. 感謝業務單位的詳細說明，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這也顯現台電人員的高素質，每項數據資料都很清

楚。因為在盤點計畫時，不能自創定義，一定要有依

據，如 IAEA或 NEA 工作時程的分配應依照其分項。 

2. 首先，我認為此報告的內容很接近 IAEA報告的定義。

但除役時程拆除是 12 年，廠址偵測是 3 年，在做時

程分配時，依據為何？做國際接軌的時候，需把此釐

清。第二個，整體時程跟工作進度說明，將來可以加

上執行的瓶頸、因應的對策及預期成效。 

3. 我們現在回到細節，有關核一、核二、核三廠除役計

畫費用，國際上在比對時，有每千瓦分攤多少錢的指

標。目前核一廠與核二廠看起來均有進步，但是核三

廠應該可以降更多費用。 

4. 現在的關鍵點是在室外乾貯和低放，接下來的對策可

能需要修法，不能只有政治人物協調。重點在決策機

制，要把法的框架完備。假如有法的話，大家是依法

行政，這樣以後做起來比較順。。 

5. 報告的時候提到集中貯存要花不少錢，在國際上假如

能找到最終處置場址，很容易就可以把集中貯存設施

和最終處置一起做，我們國內是獨立的集中貯存，集

中貯存壽命是 100 年，以後是不是台灣將輪流設立集

中貯存場址，因此場址設置標準比較低，在貯存一百

年後，就選定下一個集中貯存，若每一個場址是 400

億元，10 年就要多花 4,000 億元。集中貯存的處置

方式最好要與最終處置綁在一起，不要一直搬運，所

以最終處置場的選址是重中之重。但是最終處置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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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又碰到困難，像是公投等等。我們應該要參考德

國，德國是依法行政，遇到的困難是因民意反對，所

以選址後又廢除，故德國先修法。我認為選址重點還

是法律要完備。 

6. 簡報第4頁，低放最終處置是封閉5年、監管50年，高

放最終處置是先監管50年、封閉2年，為什麼一個是

封閉在前監管在後、另一個是監管在前封閉在後？  

7. 應該參考OECD，假設是國際標準我們就比照。低放是

參考國際跟國內的法規要求，高放是按照國際上，需

做再取出，所以是先監管，若到時候不要再取出時再

封閉2年。低放本來就是封閉，現在是因法規的要求

，所以再監管50年。所以一個是國內法規的要求，另

一個是國際上的要求。建議參考國際上的作法，因為

增加監管期間會增加成本。 

 

(二) 劉委員宗勇： 

簡報第4頁及第10頁高放沒有列出環評，因為涉及到經

費編列等事項，這個部分要確認一下，如果是漏列就建

議列入。 

 

(三) 謝委員志誠： 

1. 有關核廢路徑圖，當年會從最終處置退回到中期貯

存，以低放來說最關鍵是選址條例。最終處置、中期

貯存、皆會有選址，需要與公投綁在一起，會受到行

政區域的限制，沒辦法迴避。所以我在上次會議時有

建議，應該積極面對最終處置選址條例的修法，使其

與公投脫鉤，取得當地居民同意，把贊成或反對投票

的主導權拿回經濟部，這都有很大的挑戰，我是積極

鼓勵應該要這樣做，若維持與公投掛在一起，低放、

最終處置處理不了，未來中期貯存也會處理不了。 

2. 當年在做集中式中期貯存設施的可行性報告時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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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兩個情境，第一個情境為中期貯存跟最終處置同址

於此可以減少運輸的成本，但在辦理選址時，就要講

清楚，這是一個很艱鉅的工作，包括高放最終處置，

因為沒有選址的辦法，像現在的地質調查有所保留，

所以我很建議要大膽的踏出一步。 

3. 以目前新北市政府態度而言，過去會擋室外乾貯設

施，難道室內乾貯就會放行嗎？我是比較懷疑，因目

前都把希望放在室內乾貯設施可以順利過關，接續進

行到中期貯存，我的看法是若室內乾貯設施也受到阻

力的話，我們的應對方案是什麼？ 

 

(四)徐委員光蓉： 

1. 今天發給我們的是密件，我不太了解密件的定義。這

一份計畫書是在什麼樣的程序上通過？我查 2019 年

9月幾次行政院會的紀錄並沒有看到此項計畫，這個

到底是不是合法推動的計畫? 

2. 計畫的變數就是大家不同意選址，剛剛還有提到，除

了要非核小組去溝通，非核小組應該不隸屬於經濟

部，所以怎麼可能要求非核小組幫忙溝通？非核小組

的會議中，台電有提到幾個國際選址的案例，荷蘭的

電廠比我們小，請問荷蘭或最近的瑞士他們在找到場

址之前，他們怎麼去產生選址的條例？是業者決定就

可以嗎？還是少數人要改法律就可以改？即使是德

國，他們的選址條例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大家都對過

程有共識，以後的爭議才會少，而不是因為我們今天

是多數黨就強硬的去執行。未來選好一個選址，台電

公司總部就搬到那裡去，大家才會安心。 

3. 其他國家的選址或最終場址的條例，這個過程是怎麼

產生，才可以讓他們進行得很順利，而大部分的國家

為何找得這麼困難，因為我們跟大部分的國家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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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用行政的力量去執行，結果就會碰到很多的阻

礙。 

 

(五) 劉委員雅瑄： 

如果乾貯與最終處置場址離太遠的話，會有搬遷問題，

不管是乾貯或最終處置，原則上地質條件、安全評估、

管理方式、長期規劃，都是與民眾在溝通上非常重要的

議題，如果我們有把這些東西都做好，才有辦法與民眾

溝通。目前沒有看到可能會作為場址之處，據我所知，

北方三島有新的調查，那邊是比較新的火山噴發構造，

所以有一個張裂帶，另海底有火山的證據，在地質評估

與調查上要再做一些深入的調查。 

 

(六) 林委員子倫： 

剛剛徐委員有提到基金重估作業，這份報告是根據上次

重估結果提出。時間上差不多又要進行再重估，可能要

先提出說明。 

 

(七)翁委員素真： 

1. 核一、二、三廠合計六個機組停轉時間不一，建議可

以細分各機組的期程。剛剛提到，很多修法或國際參

考案例，建議台電或許可以整理一下，讓委員會理解

如：機組規模大小、溝通的程序，是否成功、遭遇問

題，整理出來讓委員理解以後，比較能體認這樣預算

的編列有比較合理的原因。 

2. 修改選址條例的時間點很重要，台電應該先準備好，

去了解整體修法的方向應要如何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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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吳組長國卿： 

有關蘭嶼計畫期程，廢料桶是127年到132年逐步移出，

因族人對此議題相當敏感且期待，但此時程係與中期貯

存的選址有關連性。如果中期貯存場址無法定案，蘭嶼

遷場期程勢必需延後。所以我建議蘭嶼的移出時程納入

需取決於中期貯存選址時程條件。 

 

(九) 陳副局長文泉： 

1. 本次會議所提報的各項除役計畫整體時程與工作進

度說明，涉及核後端業務部分，請台電公司依原能會

核定時程積極趕辦。原能會為安全主管機關，也將會

同經濟部督促台電公司推動執行相關計畫。 

2. 核一、二廠室外乾貯計畫因未取得地方政府許可而延

宕，目前核一、二、三廠都規劃要設置室內乾貯設施。

依據台電公司於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會說明，也未見

地方反對室內乾貯之聲音。核一廠已邁入除役階段多

年，所有的用過核燃料都要搬離爐心與燃料池後，才

能展開實質除役，因此建議台電公司集中人力資源，

加速推動室內乾式貯存，以推動除役作業。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此份報告是針對上次會議委員提及需把後端基金之相

關規劃，從除役拆廠到高低放最終處置的整個生命週期

如何規劃，進行說明。現在報告中的費用，是2019年9月

2日經過部長核定之後端基金總費用4,728.64億元下之

各計畫費用。未來的控管會與國外技術進行對標，適時

引進國外技術，如採用無人機進行輻射科技調查作業，

既精準又不會有人為疏失，對後續拆廠除役助益良多。 

(二) 在拆廠除役的工作上，我們的財務控管亦有對標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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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暨合作組織)，各項費用皆與他們的工程管理、計劃

管理、拆廠除役管理、廢料處理之編列進行對比。 

(三) 今年主要努力方向是推動乾貯設施，乾貯設施會影響拆

除除役的進度，我們現在正透過行政院與原能會討論，

在地方政府對於室外乾貯有疑慮的情況下，準備提出應

變方案，期待在明年可看到明確的曙光。第二個期待的

是室內乾貯設施的推動，應變方案只有用來解決反應爐

中之用過燃料移出。所有燃料池之燃料要移出，關鍵在

於室內乾貯計畫，我們現在正加快腳步推動，持續與地

方政府溝通並對外界說明。 

(四) 核後端的業務包括低放、高放，在全世界都一樣會遇到

瓶頸，場址尋找不易。故後續的溝通協調有賴於行政院

非核家園專案小組帶領，形成共識，讓我們的推動有所

本，讓社會能夠接受。 

(五) 方才林委員提到時程與費用，的確都有參考OECD，因為

OECD公告之數據與資料最精準，參與之會員遍及美洲、

歐洲及亞洲，台電公司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期程與費用

大致是基於此進行估算。 

(六) 拆廠除役階段在國外是15年，國內是12年，最主要之原

因有兩個依據；第一，依照「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

行細則」規定，除役須於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除役許可

後25年內完成；另外，我們會把整個拆廠除役工作按照

國外的標準分為Level 1、2、3、4、5之細項，每項工作

管控執行進度，當項工作間會有餘裕，會在小的範圍內

做調整。 

(七) 我們會依委員提議，在報告中的時程上補充執行瓶頸、

如何因應及預估成效之說明。 

(八) 國際上核能機組的大小，每一個裝置容量拆除的費用，

OECD都有對應的數據，我們當時估算的基準是以OECD 

2016年版報告與當時估算情境之對照，即裝置容量、機

組越大，要拆的設備越多，故總費用越高。但事實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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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技術成熟，後面的成本亦會降低。進行國際對標時，

亦會把本國特有的，即國外沒有的費用項目先去除，以

利比對。比方說原能會的規費、保險費用、除役拆廠的

維護費等。 

(九) 有關於室外乾貯，不管核一、二廠都面臨到新北市政府

的水保爭議，目前我們的解決方案是與水保計畫爭議脫

鉤，委員擔心之問題應可免除。 

(十) 中期暫時貯存之目的在於把高放及低放廢棄物，暫時存

放至單一場址，我們現在是朝這個方向去規劃，台灣周

邊的島嶼符合這個條件的不少，所以我們是朝這樣的規

劃去做。 

(十一) 林委員提及參採德國經驗，先修法再成立推動委員會

，這個是很好的意見，我們會參考。 

(十二) 劉委員提及，報告第4、10頁高放環評漏列了，抱歉我

們是真的漏掉。我們規劃是在原能會安全審查時，同

時向環保署提送環評報告，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因原

能會的時間軸較長，所以我們漏列，我們會補進去。 

(十三) 謝委員提及，包括最終處置、集中式貯存的選址公投

，建議採取諮商協議的方式，這是不錯的想法。我們

會規畫與部裡的長官，甚至與未來行政院長官們交涉

，希望能有所突破。至於目前新北市對於室內乾貯案

子的立場與態度，我們已多次於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

會報告，目前並沒有看到新北市有任何反對的立場，

反而督促台電公司，若招標規範獲同意後，他們會配

合辦理。 

(十四) 徐委員提及，為什麼本案採密件方式處理？因為這裡

涉及每一計畫的費用。這部分容我們在本次會議維持

以密件的方式處理。 

(十五) 徐委員提及，合法推動計畫的變數在選址，但行政院

非核小組的確是很重要的溝通平台，如果能獲得平台

之同意，我們在執行上便師出有名，比較容易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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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集中式貯存為什麼舉荷蘭為例，事實上在歐洲有

5個國家有集中式貯存設施，包括德國，它們的機組比

我們多，它的燃料池大概是台灣的3倍。至於選址條例

產生的過程，容我們後續再整理資料給各位委員參採

。 

(十六) 如果中期貯存之場址是很好的地點，我們當然希望核

廢的搬遷次數愈少愈好。所以我們希望鎖定至少能夠

辦理低放最終處置的場址，未來只須再搬離用過核燃

料，讓流程單純化。至於未來的地質調查與民眾溝通

，則是另一重大的挑戰。 

(十七) 林委員提到，我們後端基金的估算是2016年開始進行

，2017年定案的數字為4728.64億元，按照後端基金的

收支保管運用辦法，每5年基金要進行重估。依據時程

計算，的確我們在2021年底即啟動重估作業。我們預

計重估案在公司內部與董事會之投審會報告完後，會

再報到部裡，由國營會依過去慣例，邀請外部審查委

員進行審查，之後會再透過委員會向各位委員進行報

告。 

(十八) 翁委員提到，我們現在所編列的拆廠除役期程25年，

都是以第二部機去估算，目前已陸續展開。至於條例

的修訂，權限是在管制機關，不在部裡，所以後續也

會涉及行政院的協處工作。 

(十九) 低放處置其實在廢棄物放置完成後，就會封閉，管制

機關希望我們針對封閉場所還要執行必要的監管。而

高放監管期的用意是，萬一有再取出需求時，還可執

行以利進行再處理，當初的思維是如此，未來如無相

關需求，也可再做調整。我們都是依照法規規定去制

定相關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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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一) 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業務單位研議辦理。 

(二) 在參採國際執行經驗時，宜將重點放在本國較關鍵之技

術項目。 

(三) 執行工作仍有諸多困境需要持續挑戰及面對，經濟部責

無旁貸要往前推動，也需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

的指導與協助，一起努力。 

 

 

臨時動議(一) 

提案委員：徐委員光蓉、施委員信民、劉委員志堅 
 

核後端基金用途除了行政支出外，包含多項核電廠除役，高、

低放廢棄物處理與最終處置，與暫存計畫等，基本上都是多

年計畫。然部分核後端基金委員對這些進行中的重要「計畫」

僅被告知計畫名稱與預期成果，實在難以判別經費使用是否

合宜。特此提案：使用核後端基金經費之計畫，應提供其「可

行性評估報告」及「計畫書」供核後端基金委員閱覽。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謝謝徐委員的提案，可行性評估報告的確有一些假設，

這些假設是要針對當時市場的現況進行調查。當時可行

性報告台電公司都是按照固定程序報部審查，也提報到

行政院，在核准後才會轉換成執行計畫書。 

(二) 目前包括核一、二、三的室內乾貯案，皆是依此執行，

但因報告編寫之時間點與現況存在差異，在執行前仍須

進行現況分析。委員若有閱覽需求，我們會進行研議。 

 

召集人 

請業務單位朝委員期待方向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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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二) 
提案委員：林委員立夫 

(一) 鑒於除役預算之編列與除役成本之估算息息相關，宜參

考英國核能除役署(NDA)之經驗進行成本校準的工作，

愈早引進除役計畫，節省成本的效果愈大。 

(二) 經查NEA與IAEA針對核設施除役的成本議題，自2012至

2019年間出版了多本報告，有助於成員國間核設施除役

成本之校準(比對)。請除役計畫執行單位依照NEA/IAEA

之定義估算除役計畫成本。 

(三) 本國除役產業鏈之發展，以及後續如何切入國際除役市

場，可能可以稍微補充預期之成效。包括可節省多少費

用及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委員提供之新版國際資料，將評估納入最新版之後端重估作

業，並進行國際對標比較，做適當的調整。 

 

 

召集人 

請參考委員之建議，於除役計畫經費估算時，適時引用國際

之除役資料進行校準分析。 

 


